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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8日讯(记者 王超) 看到邻居家的院子一直无
人居住，垦利男子吴某竟然在里面偷偷种上了40余株罂粟，结
果邻居发现后与其发生了争执，引来一场邻里纠纷并报警。

5月16日9时许，垦利县公安局胜坨派出所接到辖区某村
庄村民吴某的报警，称他与邻居苗某发生纠纷。接警后民警立
即赶到吴某家中，经了解，苗某与吴某是多年邻里，苗某的老
院早已不住人。吴某见苗某家弃着宅子也不用，过往的人也
少，索性在苗某家的院子里种上了罂粟，心想着反正别人也不
会发现，并将一些杂物堆放到苗某的屋子里。

不料，吴某种罂粟的事情被苗某发现，并起了争执。出警
民警了解完情况后，和村委负责人一起对两家进行耐心劝导、
反复做工作，最终达成和解。纠纷调处完毕后，出警民警依法
对吴某种植在苗某院里的40余株罂粟进行铲除，并对其种植
罂粟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和警告。

据了解，按照我国相关法规，非法种植罂粟不满五百株或
者其他少量毒品原植物的；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少量未
经灭活的罂粟等毒品原植物种子或者幼苗的处十日以上十五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
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根据《刑法》第351条规定，种
植罂粟五百株以上不满三千株或者其他毒品原植物数量较大
的；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种植的；抗拒铲除的非法种植毒品原
植物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看邻居家老院空置

男子偷种40余株罂粟

17日下午，河口公安分局民警来到辖区幼儿
园进行专项安全教育活动，民警结合近年来发生
在学生身边的真实案例以案释法，教育师生怎样
防范各类不法侵害，告诉孩子们如何拨打报警电
话，提高师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护能力。

本报记者 王超 通讯员 赵艳芳 张
丽静 摄影报道

本报5月1 8日讯 (记者 段学虎 ) 进
入夏季，城区不少街道、公园的绿化灌溉
开始频繁起来。但是不少绿化喷灌由于设
置不当，使得绿化用水白白洒到了人行道
和城市绿道上，此举不但浪费了水资源，
也给过往市民的出行带来了烦恼。

18日下午，本报接到东营经济技术开
发区居民热线反映，府前大街与运河路之
间的东四路上绿化喷灌不但波及了人行
道，连隔着人行道的非机动车道也变成了

“湿地”。给过往行人和附近小区居民出
行造成不便。

记者来到了该段东四路上，发现东四
路东侧的人行道、非机动车道被喷灌淋了
个透。3 6 0°旋转的喷灌头每隔十几秒就
把水喷到最外侧非机动车道的外沿，喷水
的距离达到七八米。一些步行的居民不得
不靠着非机动车道的最外沿行走，而一些
骑车的行人，则干脆把车子骑到了机动车
道上躲避积水。记者发现，5 0 0米的路段，
均存在这样喷灌四溢的问题。

“淋了一身水，这趟出门，在东城一
条路上就碰到了绿化带浇水，没想到在这
又碰上了。”一位骑自行车的年轻人说，
现 在 看 到 绿 化 带 喷 灌 浇 水“ 真 得 躲 着
走”。这位年轻人骑车还能快速通过，另
一位推孩子出来散步的老人就没那么幸

运了，500来米走下来，老人一半衣服都淋
湿了。“幸亏孩子的婴儿车上有遮阳棚，
这喷灌的设计有点不合理！”“马上就放
学了，这喷灌也该停停了，要不骑车接孩
子的家长都走机动车道，多危险！”一位
路人很气愤。

针对市民反映的东四路喷灌问题，记
者联系到了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关部
门，工作人员表示，立即联系具体人员，
对喷灌进行调整。

记者调查发现，随着喷灌技术的普
及，城区绝大多数的道路都已经实现了喷
灌、滴灌灌溉。黄河路、东四路、运河路、
府前大街等主要道路均为喷灌。一部分路
段上，由于铺设喷灌时工作人员疏忽大
意，多存在着喷灌波及人行道的问题。

进入灌溉高峰期，也经常有喷灌淋路
人的问题，“一些道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
灌溉，保护绿化植物是好事，但是这些工
作小细节也应该注意，一些道路上的喷灌
就设置了方向，不会喷向人行道、非机动
车道等区域。”市民周先生表示，新修道
路出现喷灌“乱喷”的问题较多，“如果能
调整设置，最好是调整好喷灌的角度，一
方面不浪费水，另一方面也更人性化。如
果设置不了的喷灌，最好是选择行人较少
的夜间等时间段进行灌溉。”

本报5月18日讯(见习记者 赵环宇)

“年轻小伙子晚上敲门推销，说是物业接
到县里某部门通知，最近小区里时有盗窃
案发生，所以通知他来安装防盗器。”近
日，家住利津县津苑小区的李先生遇到了
上门推销防盗器的情况，经过核实发现这
是一个消费骗局。

李先生介绍，前几天一名陌生男子敲
他家大门，声称是安防公司的工作人员，

是利津县有关部门通知物业叫他过来安
装防盗器的。防盗器价格为120元，可以分
期付款，也可以一次性付清。有关部门会
在半年后统计用户的使用情况，然后给予
全额报销，用户不用承担一分钱费用。

李先生将信将疑，思考再三后没有购
买，“觉得有些不靠谱。”随后，在小区业主群
里，李先生发现有不少业主遇到同样的事
情，“差不多都是在同一天，有年轻人打着某

部门的旗号，向大家变相推销防盗器。”
据津苑小区物业管理处工作人员王

女士介绍，物业不会叫人上门安装防盗
器，“就算有的话，也会提前通知业主。”在
问及相关部门是否给他们下通知时，王女
士对此否认，“这种事情怎么可能？部门是
不会下这种通知的。”

按照李先生的描述，记者搜索发现，
这款防盗器网上最低售价仅为1 . 99元，安

装也很简单，“只需将主副件分别粘贴于
门和门框或两扇窗上，并对齐”。当有人非
法打开门或窗时，报警器即可发出强烈的
警报声，警告入侵者离开。

对此，民警提醒，上门兜售莫轻信，最
好通过正规途径购买、安装防盗器，避免
买到劣质产品，甚至买到有“猫腻”的产
品，“万一买到被动过手脚的防盗器，反而
不安全了。”

本报5月18日讯(记者 王超 通讯员 赵艳芳 张丽静)

河口一小区住户在小区内饲养了一只藏獒，有居民不堪其
扰，无奈之下向警方求助。近日，河口公安分局成功处理一起
违规饲养大型犬事件。

5月10日，河口公安分局接到辖区某小区居民投诉称，有
住户在小区内饲养藏獒犬，存在扰民现象，随后民警及时出
警，通过调查走访，最终与业主李某取得联系。民警经现场核
实，李某确实饲养一只藏獒犬，犬龄为一年。根据《治安处罚
法》第75条之规定，民警向李某讲明城区内禁止饲养大型犬的
相关规定，并依法对其饲养藏獒犬扰民情况进行警告。

起初该业主不认同，抵抗情绪较强烈，经过民警耐心解
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该业主认识到错误，并保证第二天就
将藏獒犬转移安置。据了解，东营市也曾就中心城区养犬发布
过管理通告，禁止饲养不符合条件的烈性犬、大型犬，符合饲
养条件的烈性犬、大型犬，必须实行拴养或者圈养。同时还规
定，养犬人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养犬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灌溉“激情四射”，行人左躲右闪
500米路段无法正常通行，市民呼吁绿化灌溉“长点儿心”

违规饲养大型犬扰民

民警处理后业主转移安置

假安防员上门兜售防盗器
2元防盗器卖到120元，民警提醒市民上门推销莫轻信，谨防被忽悠

安全教育

进幼儿园

东四路上，一位居民冒着正在喷灌的淋洒小心行路。 本报记者 段学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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